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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	 
	企 业 名 称
	企业类型
	法人代表
	联系电话
	总经理
	联系电话

	 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 
	详细地址 
	邮       编
	电子邮箱
	企业电话及传真

	 
	　
	　
	　
	　

	 
	主营项目
	带动类型
	纳税信用等级
	银行信用等级
	何时取得现代农业庄园资格

	 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 
	二、企业品牌情况

	 
	主导产品品牌
	是否为中国、省名牌产品
	是否为中国(省)驰名(著名)商标
	是否为中国、省名牌农产品
	是否通过ISO9000,HACCP,GMP等质量认证
	主营产品是否为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

	 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 
	三、企业科技、质量、环保安全等情况

	 
	是否是省、部认定的高新科技企业
	是否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技成果奖
	是否是农业标准生产示范基地
	年度产品质量监测是否合格
	年度环保监测是否达标
	近两年内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
	各项管理制度是否健全

	 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 
	 
 
 
 
四、企业生产经营情况
	 
	 
	 
	 

	指      标
	20 年
	20 年
	20 年
	年均增长(%)
	 

	资产总额（万元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固定资产（万元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总产值(万元)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增加值(万元)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销售收入或交易总额(万元)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主导产品产量(吨、m2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上缴税金（万元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税金减、免、抵（万元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净利润（万元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资产负债率（%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职工人数或会员人数（人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工资总额(万元)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出口创汇（万美元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固定资产投资（万元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科技开发投入（万元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带动农户（户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 订单联系农户数（户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带动基地:种植面积（亩）/自有数量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 牲畜饲养量（头）/自有数量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 禽类饲养量（万只）/自有数量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 水产养殖面积（亩）/自有数量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 标准化生产示范面积/自有数量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农户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得到收入(万元)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银行贷款(万元)
	　
	　
	　
	　
	 
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
 
 
	 
五、其它申报材料

	1、年度农业产业化经营情况介绍；

	2、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上报统计局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报表，农业企业为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审验报告原件（附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）；

	3、法定授权检验机构的年度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原件；

	4、县（市）级环保部门环保达标证明原件；

	5、县（市）级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近两年来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证明原件；

	6、工商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银行信用等级、纳税信用等级复印件（银行信用等级、纳税信用等级需附原件审核）；

	7、品牌、商标、质量认证证书复印件（需附原件审核）；

	8、购销农产品原料、种苗签订的合同、协议等订单复印件（需附原件审核）；

	9、纳税企业减免税申请审批表、年度各类减、免、抵税申报汇总表复印件（需附原件审核）；

	10、州级以上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县（市）级行业主管部门证明（需附原件审核）；

	11、科技成果、技术进步、专利及产品鉴定证书复印件（需附原件审核）；

	注：前8项为必备材料，后3项可根据企业实际出具。


 
 
 
州级现代农业庄园考核评分表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（一）企业规模    40分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	40
	1、加工、流通型。年销售收入全州行业排名处于前十名，计40分，每下降一名减1分，减完为止。
	 

	40
	2、农产品市场带动型。企业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的计35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超过200万元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	 

	40
	3、专业合作组织。(1)在工商部门注册，资本金在50万元的计20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超过50万元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(2)带动社员达100家农户的计12分，每超过20家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3分。
	 
 

	（二）企业信用（以相关部门证明为准，10分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	4
	企业审核年度依法纳税的计4分，欠税的计0分。
	 

	6
	企业不欠职工工资、不欠社会保险的计6分，若有一项不达标的扣3分，两项都不达标的计0分。
	 

	（三）企业资产负债率（以具备国家认可资质的中介机构审核数据为准，10分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

	10
	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0%以下（含60%）的计10分，高于60%的计0分。
	 

	(四)企业自建原料生产基地（10分）

	10
	企业自建生产原料基地1000亩（以基地所在地县、市、开发区行业主管部门证明文件为准）计5分，达不到计0分，每增加200亩，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	 

	（五）企业带动农户能力（以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、专业大户、农村经纪人、农户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经济合同、契约或“订单农业”方式为准，计10分）

	    10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	企业带动农户500户的计5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带动农户超过500户的，每增加100户，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	 

	(六)企业产品竞争力（以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为准，20分）

	4
	农产品原产地证明、无公害证书、绿色食品证书、有机食品证书，有其中一项的记4分，没有的记0分；
	 

	4
	有中国驰名商标证明文件的记4分，没有的记0分，有省著名商标证书记2分，没有的记0分，最高不得超过4分；
	 

	4
	中国名牌农产品、中国名牌产品证书，有其中一项的记4分，没有的记0分，省名牌产品、省名牌农产品证书，有其中一项的计2分，没有的记0分，最高不得超过4分。
	 

	2
	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环保达标评定证明、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体系认证等，有其中一项的记2分，没有的记0分；
	 

	2
	有专利证书的记2分，没有的记0分；
	 

	    2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	有商标注册证的记2分，没有的记0分；
	 

	2
	有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并严格执行的记2分，没有的记0分。
	 

	 100
 
	 
 
	 
 


注：企业规模中只能任选一种企业类型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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